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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宋金松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43,506,11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7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数为240,685,20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0.384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2人，代表股份数为2,820,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733％。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2人，代表股份数2,820,9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40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5%；反对

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2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266%；反对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373,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9%；反对

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97%；反对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373,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9%；反对

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97％；反对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373,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9%；反对

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97％；反对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373,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9%；反对

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97%；反对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 )和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大医疗” )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497％%；反对

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97%；反对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497%；反对1,

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8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97%；反对1,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03%；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645,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289%；反对1,

1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71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45,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289%；反对1,1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711%；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0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884,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40%；反对

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5%；弃权5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9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077%；反对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

5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89%。

10、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884,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40%；反对

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5%；弃权5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9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077%；反对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

5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89％。

11、审议通过《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2021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72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266%；反对1,

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72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266%；反对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40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5%；反对

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2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266%；反对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40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5%；反对

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2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266%；反对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2,40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5%；反对

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2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266%；反对1,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4%；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宋金松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55,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0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9,9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80%；

（2）袁平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50%；

（3）范晶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99%；

（4）贾剑非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99%；

（5）任甄华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99%；

（6）毛润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50%；

1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曾建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50%。

（2）陶剑虹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50%。

（3）靳景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99%。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胡继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99%。

（2）张必成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99%。

（3）徐伟钰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40,793,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8,6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50%。

除审议通过以上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田

晶、吴志林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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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8日下午17:

00在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10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年5月1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给各位董事；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

知时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范晶先生、贾剑非女士、任甄华先生以

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其余董事出席现场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金松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

宋金松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

2.1选举宋金松先生、陶剑虹女士和曾建光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宋金松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2选举曾建光先生、袁平东先生和靳景玉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曾建光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3选举宋金松先生、陶剑虹女士和靳景玉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陶剑虹女士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4选举宋金松先生、曾建光先生和靳景玉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靳景玉先生为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平东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宇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何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1）聘任袁宇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何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聘任赵全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余孟川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贺清凯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聘任赵全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余孟川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聘任贺清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请参阅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请参阅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及《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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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8日下午18:

00在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10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年5月1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给各位监事；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召开本次会议，并豁

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其中监事张必成先生、郑晓东先

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其余监事出席现场会议。 会议由胡继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全体监事选举监事胡继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止。

监事会主席简历请参阅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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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十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于2021年5月17日届满，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及《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加强公司制企业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

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重庆市职工代表大会工作规范》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

中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选举郑晓东先生、游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

程序合法有效，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

表监事将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郑晓东先生、游菊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郑晓东先生

男，1976年9月出生，本科，历任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GMP办公室主任兼任生产部

经理助理、一分厂厂长、生产部经理、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三分厂厂长助理、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分厂副厂长、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302车间主任。 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经理兼设备能源部总经理。

经核查，郑晓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

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监事任职条件。

（2）游菊女士

女，1980年4月出生，本科，历任重庆方港医药有限公司新药部销售内务主管、重庆方港医药有限

公司市场准入部区域经理。 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销售管理部部门经理。

经核查，游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监事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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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时，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郑晓东先生、游菊女士为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

宋金松先生、袁平东先生、范晶先生、贾剑非女士、任甄华先生和毛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曾建光先生、陶剑虹女士和靳景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宋金松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

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

胡继东先生、张必成先生、徐伟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郑晓东先生、游菊女

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胡继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2020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

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平东先生为公司总裁，赵全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余孟川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贺清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要求及 《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

1、袁平东先生

男，1968年12月出生，硕士，历任太极集团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 现任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北大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经核查，袁平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除在北大医疗任职外，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2、赵全波先生

男，1971年12月出生，本科，历任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西南合成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重庆磐泰工业发展有限公

司财务管理部经理（兼）。 现任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

经核查，赵全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除在控股股东任职外，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符合 《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3、余孟川先生

男，1972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衡远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圣粤销售公司总经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桐君阁药厂副总经理，北大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营销中心总经理。

经核查，余孟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4、贺清凯先生

男，1970年6月出生，本科，历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兼技术中心主任。 现任北大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生产制造中心总经理。

经核查，贺清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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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宇飞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聘任何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一、个人简历及基本情况

（1）袁宇飞先生，男，1971年7月出生，硕士，历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医药行业分析师，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医药事业部副总经理，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东业务部投资总监，复星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总监，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总部投资总监，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资管投资部投资总监。

袁宇飞先生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经核查，袁宇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也未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存在不得聘任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何苗女士，女，1985年10月出生，硕士，通过深交所董秘资格证考试，具有深交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 历任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专员、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高级经理。 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核查，何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聘任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条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3-67525366

传真：023-67525300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10楼

电子邮箱：zqb@pku-hc.com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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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

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涵渠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5,322,47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07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265,195,5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7,399,49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3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272,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1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26,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国阳律师、杨

尚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该议案逐项表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1）吴涵渠先生2020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4,460,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1％；反对46,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其他董事2020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沈永健先生、杨四化先生、杨文超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42,607,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7％；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邱荣邦先生、黄永忠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49,375,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关于公司董事长2021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4,460,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1％；反对46,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关于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沈永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44,625,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8％；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6、《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27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46,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5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288％；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第4、13、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国阳律师、杨尚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979� �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1-055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招商蛇口” ）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1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5月18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涉及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的相关授权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关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进展及相关授权事

宜的公告》。

二、关于为如东博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关于为如东博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关于为苏州悦顺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关于为苏州悦顺提供担保的公告》。

上述议案均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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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

作进展及相关授权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背景及进展

2021年4月21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万融大厦项目、万海大厦项目为基础资产，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

工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披露的《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的公

告》（公告编号：【CMSK】2021-050）。

2021年5月17日，公司收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基金” ）及博时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时资本” ）转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于5月14日出具的《关于

对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和招商蛇口博时产业园基础设施1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深证函〔2021〕335号），深交所对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公募REITs” ）和招商蛇口博时产业园基础设施1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上市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挂牌转让条件无异议。

2021年5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准予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64号），准予注册基础设施公募REITs，基金类型为

契约型封闭式，基金合同期限为50年；准予基金的募集份额总额为9亿份；基金应当自批复下发之日起

6个月内进行基金的募集活动，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得超过3个月。

二、涉及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的相关授权

2021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涉及基

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的相关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快速决策小组及其转授权人士，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根据需要全权处理与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有关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与基础设施公募REITs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的财务顾问协商决策基

础设施公募REITs的最终发行价格区间、发行的具体条款以及相关事宜，并依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发售公告中的定价机制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2、办理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及发行后交易流通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执行、签署、修

改、完成与本次基础设施REITs发行及发行后的交易流通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等

相关必要的手续，并代表公司向相关监管部门办理必要手续；

3、办理与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相关但上述未提及到的其他事项；

4、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涉及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的相

关授权的议案》之日起24个月。

三、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的后续安排

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上市尚需履行基金注册和募集发行程序。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对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和招商蛇口博时产业园基础

设施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深证函〔2021〕335号）；

2、《关于准予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664号）。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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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如东博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之联营公司如东博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如东博业” ）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融资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融资期限自首期资金起息日起不超过3年。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招商置

业有限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如东博业该融资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8,000万元， 保证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

年，同时上海招商置业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如东博业20%股权为如东博业该融资项下的借款提供质

押担保。

2021年5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以9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如东博业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如东博业成立于2021年1月21日，注册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黄河路111号海鑫大厦A栋102-2；

法定代表人：杨红建；注册资本:45,700万元，启东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如东博业80%股

权，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招商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如东博业20%股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

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如东博业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4月30日，资产总额为49,409.21万元，负债总额为3,722.72

万元，净资产为45,686.49万元；2021年1-4月，营业收入为0.00万元，净利润为-13.51万元。 如东博业

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招商置业有限公司拟按20%的持股比例为如东博业该融资项下的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保证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

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上海招商置业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如东博业20%股权为如东博业该融资项下的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质押期间自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如东博业因项目开发需要，通过融资机构借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担保行为风

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为如东博业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相关事项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本公司为

如东博业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45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28%；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8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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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苏州悦顺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之联营公司苏州悦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悦顺” ）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于2019年12月向银团（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申请了融资额度20亿元，融资期限5年的开发贷款。 截至2020

年6月苏州悦顺累计提款20亿，目前贷款余额为20亿，增信措施为土地抵押。 现苏州悦顺与银团内银行

拟将担保方式由土地使用权抵押变更为苏州悦顺各股东方按照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其中绿

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苏州悦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5亿元、 本公司对苏州悦顺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5亿元，担保期限自银团贷款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贷款合同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021年5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以9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苏州悦顺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苏州悦顺成立于2019年5月24日，注册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东太湖路38号5幢；法

定代表人：赖圣场；注册资本：25亿元，本公司通过招商局地产（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25%股权；绿城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海弥晟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75%股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苏州悦顺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4月末，资产总额550,209.21万元，负债总额363,351.11万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86,858.10万元。 2021年1-4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39.04万元。 截至2020

年12月末，资产总额501,836.74万元，负债总额314,855.32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86,981.42万元。

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062.52万元。 苏州悦顺不存在担保、诉讼的事项，苏州悦顺持有的

苏地2019-WG-2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处于抵押状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按25%的持股比例为苏州悦顺向银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

支行）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5亿元，担保期限自银团贷款保证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贷款合同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苏州悦顺因项目开发需要，通过融资机构借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担保行为风险

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为苏州悦顺向银团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相关事项审议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本公司为苏

州悦顺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45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28%；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8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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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招商启越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地产” ）之控股子公司东莞招商启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启

越” ，深圳地产持有其40%股权）因项目开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

银行东莞分行” ）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12亿元，授信期限为3年。 深圳地产按照其持股比例为该授信项

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

授信项下每笔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深圳地产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招商启越成立于2020年8月4日，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谢山路8号1号楼102室；法定代

表人：张炜；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深圳地产股权占比40%，保利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占

比40%，深圳TCL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占比20%；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

赁；室内外装饰工程及设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室内外停车场服务。

招商启越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81,110.84万元，负债总额181,144.55

万元，净资产-33.71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3.71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资产总

额190,798.10万元，负债总额183,472.50万元，净资产7,325.60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152.72万元。

招商启越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地产按持股比例为招商启越向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申请的授信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授信项下每笔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

四、深圳地产董事会意见

招商启越因项目开发需要，通过银行贷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45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28%；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8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